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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2019 年 1 月 21 日，在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临时会议上发表了关于

黄冈晨鸣申请银行贷款及为其提供担保和资产抵押的独立意见。 

（二）2019 年 3 月 29 日，在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上发表： 

（1）对公司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的独立意见； 

（2）关于公司对外担保情况的专项说明及独立意见； 

（3）关于董事、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2018 年度薪酬分配的独立意见； 

（4）对关联方占用资金和关联交易的独立意见； 

（5）关于为相关下属公司综合授信提供担保的独立意见； 

（6）关于聘任 2019 年度审计机构的事前认可意见及独立意见； 

（7）关于会计差错更正及追溯调整的独立意见。 

（三）2019 年 5 月 20 日，在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七次临时会议上发表了关于

董事会换届的独立意见。 

（四）2019 年 6 月 11 日，在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上发表了对聘任高管人

员的独立意见。 

（五）2019 年 7 月 19 日，在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一次临时会议上发表： 

（1）关于外部董事及股东监事薪酬的独立意见； 

（2）关于接受财务资助暨关联交易的事前认可意见及独立意见； 

（3）关于子公司日常业务往来暨关联交易的事前认可意见及独立意见。 

（六）2019 年 8 月 15 日，在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上发表了对控股股东及

其他关联方占用资金、对外担保的独立意见。 

（七）2019 年 9 月 6 日，在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三次临时会议上发表了关于控股股

东延期增持公司股份的独立意见。 

（八）2019 年 9 月 16 日，在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四次临时会议上发表了对变更审

计机构的事前认可意见及独立意见。 

（九）2019 年 10 月 17 日，在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五次临时会议上发表了关于为控

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独立意见。 

（十）2019 年 10 月 25 日，在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上发表： 

（1）对会计政策变更的独立意见 ； 

（2）关于接受财务资助暨关联交易的事前认可意见及独立意见。 

（十一）2019 年 11 月 6 日，在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六次临时会议上发表： 



 

（1）关于变更轮值总经理的独立意见； 

（2）关于聘任高级管理人员的独立意见。 

三、保护社会公众股股东合法权益方面所做的工作 

（一）加强对公司信息披露工作的监督 

报告期内，我们持续关注公司的信息披露工作，使公司能够严格按照国家法律法规、


